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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2條-事業分類

二、第二類事業

(十七)政府機關（構）、職業訓練事業、顧問服務業、學術研究及服務業、

教育訓練服務業之大專院校、高級中學、高級職業學校等之實驗室、試驗室、

實習工場或試驗工場（含試驗船、訓練船）。

實驗室、試驗室、

實習工場、試驗工場

上述指定之第一類及第二類事業以外之事業。

三、第三類事業

上述以外的場所

校內

安全衛生巡視



依8/26應變處理會議校長指示，9月底前完成上述校內教學場域及研究中
心安全衛生巡視，由環科中心安排行程，所需費用由單位自行支付。

校長指示

9月完成
安全衛生巡視

環科中心

聯繫委員
排定行程

各單位

經費核銷
缺失改善
改善計畫

環科中心

缺失改善追蹤

安全衛生巡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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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稽實施達成率(以全部35單位計)，截至7/30

-高風險場所實施(含一般工作場所)(12)100%

-一般工作場所實施(23)0%-原訂12月底前完成

86%

88%

90%

92%

94%

96%

98%

100%

高風險 一般工作場所

已執行 未執行

100%

8.7%

原訂教學場域安全衛生巡視執行情形

➢彙整其查核結果先影送供教學場域單位自行檢

視相關缺失並自主管理，並進行所屬場所之

6S(整理整頓等)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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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

安全衛生巡視



工業設計系

化學工程

與材料工

程系

未來學院 資訊工程系電子工程系電機工程系機械工程系營建工程系

環境與安

全衛生工

程系

材料科技

研究所

文化資產

維護系

工業工程

與管理系
總計

5 4 9 2 3 2 2 2 23 7 5 4 50

電氣安全 6 4 20 1 3 2 2 3 33 9 10 5 98

環境、通道、場所安全 6 4 12 1 1 1 2 2 21 1 7 6 64

機械器具及設備管理 2 7 3 2 3 33 6 5 2 63

危害性化學品運作管理 1 10 1 2 1 3 2 10 14 11 55

個人防護具或防護器具 2 6 1 2 2 1 14

急救箱設置 2 1 1 1 1 2 1 9

局限空間 1 1 2 4

有害作業 1 1

其他事項 1 1

總計 14 24 47 3 10 5 11 13 98 34 36 14 309

系所/

統計空間數

意見表統計筆數
巡視意見項目

教學場域安全衛生巡視意見統計表(高風險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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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視意見項目統計百分比

合計佔比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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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設備器具應實施自動檢查並留存相關表單。(如檢視電線有無破損、儀表有無

異常等)

➢ 請檢視用電迴路開關位置，且配電箱應標明連結之設備地點。 (如該空間總開關
電源關閉後，還有設備在運作。)

➢ 請檢視空間規劃之電力是否可穩定供應用電設備使用

➢ 空間配置、通道適切性檢視(作業空間、通風換氣、堆放物品等)

➢ 延長線僅供臨時延長供電範圍所用，不能供作固定配線。

➢ 請各單位於開學前，以彙整報告之前三項(電氣安全、機械器具及設備管理、環境
通道場所安全)為巡視重點，先進行所屬場所之6S(整理整頓等)檢查。

安全衛生配合事項

安全衛生巡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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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安全衛生職責

工作場所負責人及各級主管：依職權指揮、監督所屬執行安全衛生

管理事項，並協調及指導有關人員實施。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

第5-1條

環科中心
安全衛生職責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擬訂、規劃、督導及推動安全衛生管理事

項，並指導有關部門實施。

職業安全衛生組織、人員、工作場所負責人及各級主管之職責如下：

安全衛生巡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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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40、41條 - 罰則

安全衛生設備不符標準規定或無必要之安全衛生設備、危險性機械或設備未經

檢查合格而使用，致發生3人以上罹災之職業災害時

安全衛生設備不符標準規定或無必要之安全衛生設備、危險性機械或設備未經

檢查合格而使用，致發生勞工死亡職業災害時

安全衛生巡視

3年以下有期徒刑、新台幣30萬以下之罰金

1年以下有期徒刑、新台幣18萬以下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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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職業災害案例 勞動部職安署中區職安中心

處罰鍰3 萬元

受傷案例：某商工教師使用木材加工用圓盤鋸從事板材切割作業遭割傷職業災害

109 年9 月22 日11 時15 分許，○○學校教師廖○○於其所屬創客教室，使用木材加工用圓盤鋸從事
板材切割作業，有導致切割危害之虞，未設置反撥預防裝置及鋸齒接觸預防裝置，致廖○○左手遭該
圓盤鋸切傷，由救護車送醫院住院治療，並於109 年9 月26 日出院返家休養。

一、災害發生經過：

二、違反勞動法令：

1、圓盤鋸應設置下列安全裝置：一、圓盤鋸之反撥預防裝置（以下簡稱反撥預防裝置）。但橫鋸用圓
盤鋸或因反撥不致引起危害者，不在此限。二、圓盤鋸之鋸齒接觸預防裝置。但製材用圓盤鋸及設
有自動輸送裝置者，不在此限。(機械設備器具安全標準第60 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 條第1 項)

2、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前二項教育訓練課程及時數，依附表十四之規定。…。(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16 條
第1、3 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2 條第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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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職業災害案例 勞動部職安署中區職安中心

死亡案例：某國民小學公務人員從事採光罩漏水修補之作業發生墜落致死重大職業災害

107 年8 月22 日某國民小學所僱勞工何○○於該校花園整理盆栽等雜務時，看到潘○○（罹災者）在未
配戴安全帽及安全帶之狀況下往學校八卦樓走去。何○○後來聽到八卦樓屋頂傳來聲音，抬頭一看發現
潘○○延著屋頂邊緣往廁所上方之採光罩走去，沒多久就聽到有東西掉下來的聲音，何○○前往查看，
發現潘○○已經墜落於廁所旁地面，意識不清，且現場有大片血跡，何○○趕快通知總務主任連○○叫
救護車，隨即救護車將潘○○送至○○醫院急救，延至107 年8 月26 日16 時55 分傷重不治。

一、災害發生經過：

二、違反勞動法令：

1、雇主對勞工於以石綿板、鐵皮板、瓦、木板、茅草、塑膠等易踏穿材料構築之屋頂及雨遮，或於以
礦纖板、石膏板等易踏穿材料構築之夾層天花板從事作業時，為防止勞工踏穿墜落，應採取下列設
施：一、規劃安全通道，於屋架、雨遮或天花板支架上設置適當強度且寬度在三十公分以上之踏板。
二、於屋架、雨遮或天花板下方可能墜落之範圍，裝設堅固格柵或安全網等防墜設施。三、指定屋
頂作業主管指揮或監督該作業。（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27 條第1 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 條
第項）

2、雇主對於在高度2 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應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及
其他必要之防護具。（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81 條第1 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 條第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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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職業災害案例 勞動部職安署中區職安中心

死亡案例：某國民小學公務人員從事採光罩漏水修補之作業發生墜落致死重大職業災害

3、雇主應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79 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3
條第1 項）2、雇主對於在高度2 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應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
帶、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81 條第1 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

條第1 項）
4、雇主應依其事業單位之規模、性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要求各級主管及負責指揮、監督

之有關人員執行；勞工人數在30 人以下之事業單位，得以安全衛生管理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職業
安全衛生管理計畫。（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12 之1 條第1 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3 第1 項）

5、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16 條第1 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2 條第1 項）

6、雇主應依職業安全衛生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報經勞動
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4 條第1 項）

移送地方檢察署參辦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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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屬3D列印機潛在風險

Metal 3D printing involves fusing together powder in a bed. Typical metal
powders used for laser-based 3D printing are spherical in shape and range
from 10 to 70 microns in diameter. At this size and under the right
circumstances, a metal can be prone to fire and explosion, and there is also the
physiological concern of long-term inhalation of, and contact with, these
powders. The powder also has a long life cycle and requires human interaction
at many steps—from arriving in a container , through multiple recycling steps,
through final disposal. While these risks come into play just when handling the
powder (independent of its use in the process), an additional risk comes from
the melting process itself.

Metal Powder

資料來源：Installing a Metal 3D Printer, Part 3: Safety Risks https://reurl.cc/9p3K5Y
19

安全衛生巡視 3D列印機潛在危害

https://reurl.cc/9p3K5Y


When handling metal powder, the user needs to be aware that she/he already
has met two of the three requirements for a fire, and the main aim must be to
ensure protection against any ignition source. While there are several sources
that could cause an ignition, the most likely source for a user of a metal 3D
printer is static electricity. Additionally, it is possible that a fire can be initiated
by hot surfaces, flames, hot gases and particles, mechanically generated
sparks, and stray electrical currents.

Fire

With regard to explosions, in addition to the three requirements above, dust
clouds in contained areas can exacerbate any ignition to a much larger impact
within milliseconds. Therefore, the prevention of the formation of metal dust
clouds, as unlikely as that may seem, is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Explosion

資料來源：Installing a Metal 3D Printer, Part 3: Safety Risks https://reurl.cc/9p3K5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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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NIOSH)

資料來源： CDC>NIOSH Publications & Products>NIOSH-Issued Publications https://reurl.cc/D3lV3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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